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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44_645713.htm 第 五 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1.

整个的破产程序中可以上诉的裁定只有：(1)不予受理.(2)驳

回申请。 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

的债务清偿无效。 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

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

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

。 对于继续履行，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而且在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之前，需要经过法院的许可。 对于解除合同，可

以主动提出解除.视为解除的情形：一是在2个月内没有通知

对方.二是对方催告了，但是在30日内没有作出表示.三是要求

对方履行，但是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担保.对方因为解除

合同造成的损失是可以申报债权的。 4.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

中止。 5.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

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人员的报酬是

由人民法院确定的。 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

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

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 6.管理人的职责(P196) 7.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管理人实施某些行为时，应

当经人民法院许可(P197)。 8.撤销权(P199)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

申请前1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1)无偿转让财产的. (2)以明显不合理的

价格进行交易的. (3)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



(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 (5)放弃债权的。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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